臺灣臺東地方法院98年甄選「約僱檢驗佐理員」甄試簡章

壹、應試資格：

    一、中華民國國民，且未取得外國國籍，年齡在20歲（78年3月1日以前出生）以上之男性者。
　　二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、28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所列不得擔任公務人員各款情事者。
　　三、具有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醫學、護理、檢驗、藥劑、化學、生物等相關科系畢業，或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一年以上採尿工作經驗，持有證明文件者(應於報名時提具服務年資證明)。
    四、需服完兵役或持有免服兵役證明書。
貳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

一、報名方式及日期：一律通訊報名，即日起至98年3月6日（五）止，逾期不受理。

二、報名地址： 95047臺東市博愛路128號人事室收（請註明報考「約僱檢驗佐理員」） 。
三、連絡電話：（089）310130轉283、284。

四、簡章備索：請至司法院徵人啟事網站及本院網站下載甄試簡章，

網址分別為：http://www.judicial.gov.tw
http://ttd.judicial.gov.tw
參、報名時應繳驗證明文件：
報名文件均應以A4大小格式製作、影印；錄用後，如發現證件為變造、偽造者，取消錄取資格，已派職者，即予解聘。 
一、報名表1份（請自行黏貼最近三個月照片乙張）。

二、繳驗學校畢業證書、身分證（正、反面）、退伍令（或免役證明）影本。

三、准考證（請自行黏貼最近三個月照片乙張）。

四、其他證明文件。

肆、甄試科目：分筆試及口試

一、筆試：佔總成績70%（每科以100分計）。

1、法律常識佔筆試60%。

2、電腦中文輸入佔筆試40%。

二、口試：佔總成績30 %（口試不及格者【60分以下】，不予錄取）。

伍、甄試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日期：98年3月16日（一）上午9：00起在本院少年輔導教室舉行。
（二）時間： 

	預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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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預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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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口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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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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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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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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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畢
	應攜帶身分證正本查驗，未帶者不得參加考試。


（三）地點：筆試-本院2樓少年輔導教室，口試-本院2樓少年談話室。

陸、錄取名額：

正取1名，擇優備取若干名；甄審結果本院認為無適合人選，得從缺。

柒、工作內容：

一、受理男性之受保護管束少年報到及引導其進行尿液採集。

二、填寫尿液採集作業進行簿及相關之表格。

三、答覆受保護管束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尿液採集相關事項之詢問。

四、監看男性受保護管束少年是否將尿液檢體分裝完畢及有無調包，攙假情事。

五、檢測尿液檢體溫度。

六、通知檢驗機構派員簽收領取檢體。

七、告知受保護管束少年相關醫療常識及疏解其緊張情緒。

八、其他交辦事項。
捌、待遇：
依據「地方法院及少年法院約聘心理測驗員、心理輔導員及約僱佐理員遴用要點」規定，自220薪點起支（每薪點以117.6元核計）。
玖、僱用期限：
自公布錄取報到至本（98）年12月底止，屆期視業務需要及工作績效，並配合預算年度經費辦理續僱。

拾、其他：
    一、錄取人員進用時，由本院按規定訂立契約進用，經試用3個月及格者繼續僱用，有違反契約情形者，即予解僱。經進用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報到，逾期未辦報到者，以棄權論，並註銷其資格。

二、備取人員自下次甄試放榜之日前未獲遴用者即喪失資格。

三、本院現有女性約僱檢驗佐理員乙名，本次係男性約僱檢驗佐理員出缺待補。
四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適用「地方法院及少年法院約聘心理測驗員、心理輔導員及約僱佐理員遴用要點」及僱用人員相關規定。
	臺灣臺東地方法院98年約僱檢驗佐理員甄試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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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月日
	  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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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考證

號　碼
	

	身分證

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性

別
	□女     □男

	最高學歷
	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所畢（肄）業

	考    試
	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科考試及格

	經  　歷
	曾 任 職務
	

	
	現　　職
	

	通訊地址
	戶籍 地 址  □ □ □ □ □ 
	聯話電話（務請填寫）
	（O）
（H）

	
	聯 絡 地 址  □ □ □ □ □    
	
	行動：

email：

	報考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親自簽章）

報名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	黏貼相片處

（請自行黏貼）
	驗證證件
	□報名表1份。

□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1份。

□身分證影本1份。

□男性應繳退伍令正反面或免役證明影本1份。
□其他證明文件等

	審查結果
	
	初審
	
	複審
	
	院長
	


說明：一、此表由應考人用正楷填寫不得潦草（注意姓名切勿簡寫）。

二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應與繳驗證明文件相符，不得隨意更改。

三、報名應繳交文件務須齊全，如有短漏，不予受理。

四、應考人通訊地址或電話如有變更，應即通知本院人事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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